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 亿。 

2018 年 4 月 10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本，并可在互联
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
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报假警劫持辩护人 河北昌黎县法院冤判杨金梅五年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

报道）三月二十五日，河北省昌黎县

法院在庭审前指使昌黎县城关镇派

出所警察，将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法轮

功学员杨金梅的辩护人强制带离法

院，之后暗箱操作非法冤判杨金梅五

年。现在杨金梅本人和家属已提起上

诉。 

一、北戴河区法院退卷，昌

黎县法院非法庭审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杨金

梅在牛头崖大集赶集讲法轮功被迫

害真相时，被牛头崖派出所所长王

伟、副所长张庆国，以及北戴河公安

分局便衣和特警非法抓捕，在秦皇岛

拘留所，杨金梅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杨金梅

被非法转为刑事拘留，关押到秦皇岛

市第一看守所。五月二十五日，杨金

梅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庞晓红被秦

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非法批捕。 

二零一七年年十一月九日，秦皇

岛市北戴河区法院预谋对庞晓红、杨

金梅非法开庭。但在国内外法轮功学

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各种形式讲真

相，特别是当参与非法庭审的工作人

员得知此案已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

际组织”追查，使法院的工作人员不

愿助纣为虐。十二月二十一日，北戴

河区法院退案，由秦皇岛中院把庞晓

和杨金梅的案子转至昌黎县检察院。

昌黎县检察院将案卷转到昌黎县法

院。 

昌黎县法院原定于二零一八年

二月七日上午对庞晓红进行庭审，下

午对杨金梅进行庭审，后又改为庞晓

红、杨金梅都在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

上午庭审。 

二、昌黎县法院害怕辩护报

假警，城关镇派出所狼狈为奸劫

持辩护人 

早在庭审前，杨金梅就依据相关

法律规定，委托女儿杨洋作为辩护

人。但在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上午，

昌黎县法院法警却在开庭前把辩护

人杨洋及家属叫到调解室，说要开庭

需要安检。之后，强行将辩护人开庭

所需的辩护材料全部没收。当时，法

警并没说出什么理由来，也没说何时

开庭，只告诉辩护人和家属等消息。

在等待期间，北戴河新区管委来了两

个人，天津司法局来了三个人，还有

来了几位不知身份的人。 

下午一点多，又来了很多警察。

在两点多的时候，法警又将辩护人叫

到上午那间调解室，大家都以为要开

庭了。可是，进去后就涌进了一帮警

察，问辩护人辩护材料是辩护人的

不？辩护人当然如实回答说是。其中

一个警察（后来得知叫李晓哲）说辩

护人在法院散发法轮功宣传品，要把

辩护人带走。辩护人说，那不是宣传

品，都是开庭用的材料，而且辩护人

根本就没有散发，是法警说要开庭需

要安检而强行收上去的。可是李晓哲

等人并不听辩护人说的话，非要带走

辩护人。辩护人说马上就要开庭了，

有什么事开完庭再说。 后李晓哲诡

辩说辩护人拒捕，叫两个警察强行把

辩护人架上了警车（另外庞晓红的女

儿作为其母的辩护人，也被他们一同

强行架上车）。 

警察将两个辩护女孩劫持走后，

昌黎县法院进行了非法开庭。但在开

庭前，却要对庞晓红的律师强行翻

包、以安检的名义要非法搜查。律师

直接问：公诉人安检吗？法官安检

吗？为什么对律师安检？法院 后

无理了，不顾法律规定，硬是把律师

撵出了法庭。 

俩家属辩护人被劫持到昌黎县

城关派出所。有两个警察来问话，开

始问辩护人这些材料和证据都是哪

来的？辩护人说都是我自己在网上

查的，他们不信。辩护人就用他们的

手机查到了公安部网站发布的 39 号

文件，可他们还是狡辩不承认是真

的。 

警察说是法院报的“案”，说辩

护人他们在法院散发法轮功宣传品。

辩护人说根本就没有散发这回事，都

是案件需要，这案子跟法轮功有关，

能不带有关法轮功的辩护材料和证

据吗？审问的警察连连点头说是。其

实，在辩护材料里边只是下载了公安

部网站的公通字 [2000]39 号和

[2005]39 号文件，其中明确指出中

国官方认定的十四种邪教，其中并没

有法轮功。是什么原因让两个红头文

件让昌黎县法院如此惧怕？还是昌

黎县法院知法犯法？故意回避这一

铁的事实？ 

辩护人之后问警察，在案子开庭

前你们把辩护人带到派出所是什么

意思？是想阻止开庭辩护吗？还有

你们把辩护人带到这里，她是违反了

哪条法律条文吗？一问到这些问题，

他们就避而不答，再问就说一会主要

负责的警察李晓哲会告诉辩护人。就

这样把两个辩护人一直关押到晚上

六点多，到 后让两个辩护人走的时

候也没有告诉她们到底违法了哪条

法律。 

与此同时，在没有律师、辩护人

的情况下，二月七日下午两点半左右

非法对开庭，构陷杨金梅的昌黎县检

察院公诉人王永洪，昌黎县（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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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死了公务员执行违法决定或命令

而逃脱法律责任的退路。《公务员法》

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错案

终身追究制”、“责任倒查制”等新政

共同斩断了执行违法决定或违法命

令而想逃避法律制裁的所有公务人

员的任何希望。 

新修订的于二零一六年三月一

日生效执行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

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第二十七条规

定：“因故意或者过失造成错案，不

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

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

过错责任”。取消了旧《规定》中因

执行上级命令造成错案可不追究警

察责任的条款，撤销了警察职务犯罪

的保护伞。 

中共历次运动都惯于找替罪羊。

如：文革结束，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

马上吊自杀了。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

十七个典型，都是看守员或审讯员，

内部审讯之后枪毙。军队也是同样模

式，内部清理，把一批军人押到云南

秘密处决，通知家属“因公殉职”。

在“柏林墙卫兵案”中，一位台

湾作家曾问过一个担任边境守卫的

东德人：“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

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守卫说：“当

然公平。……是上级命令他们开枪的

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一定得射中

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

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 

在历史的审判到来之前，每个人

都有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已有许

多警察选择了事先通知法轮功学员，

使他们免遭抓捕；有一些警察不但选

择了善待法轮功学员，而且积极为自

己赎罪，如把行凶作恶者的罪证悄悄

记录，作为将来对罪犯审判的证据；

一个主管刑事的法院副院长说，他把

（接上页）法院法官魏永立；构陷庞

晓红的昌黎县检察院责任人李炜莉，

昌黎县法院法官杨红梅。庭审从下午

两点半左右至四点多草草结束，法官

问庞晓红、杨金梅认罪不？庞、杨表

示，没有犯罪，认什么罪？从开庭到

结束，仅仅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家属打电话质问法院为

什么在没有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就

开庭？可是法院给出的答复是他们

告知杨金梅：辩护人被派出所带走

了，是否要继续让其女儿担任她的辩

护人。杨金梅只顾为女儿的安危担

忧，更不知公诉人、审判长故意从中

作祟，善良的她以为女儿作为辩护人

已经被非法带走了，想让女儿辩护也

不可能了，也只好说不用了。之后，

在没有杨金梅签字，没有文件证明当

事人同意辞退律师及辩护人的情况

下，昌黎县法院强行非法开庭。这严

重的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 

两个女孩作为当事人委托的辩

护人，本来是经过法院同意做辩护

的，却在开庭之前、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警察劫持。法官非但不能维护正

义，却扮演了比土匪还不如的黑社会

打手的角色。他们这种虚张声势无中

生有的做法，使民众更加对公检法心

寒。 

三、作恶者罪责难逃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

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十七条规定：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

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得对公

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检察

院的起诉书、法院的判决书，必须忠

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的，应当追究责任。对法轮功学员实

施绑架、逮捕、起诉、判刑的公检法

人员，终究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生效施行

的《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

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

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已经

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

候审拖着，或是依法将法轮功学员无

罪释放；更不断有中共体制内的人走

出来揭露这场迫害的真相。 

历史巨变在即，法律必将回归正

义。明智的公、检、法、司工作人员，

请不要做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替罪

羊，坚守自己的良知善念，清醒智慧

的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河北新闻简讯

◎唐山市开平区法轮功学员子

高连厚遭非法判刑三年四个月，于

2018 年 4 月 4 日被劫持到承德监狱。

◎ 河北省秦皇岛市78岁的法轮

功学员老杨被迫流离失所。2018 年 3

月 26 日昌黎检察院来了几个人在他

家蹲坑一天，直到下午 5 点多才等到

老杨回家。在这之前，北戴河检察院

曾要让他交罚金 2 万元，原因是他讲

真相被构陷，于是被监视居住并不断

被骚扰。 

4 月 4 日，昌黎法院带了 4 台车

去老杨家，意图强迫老杨 9 点去开发

区法庭，因为老杨没在家而没有得

逞。如今老杨被迫离家，流离失所。

◎ 2018 年 3 月 22 日，河北省秦

皇岛市法轮功学员温玉兰、温玉霞姐

妹去亲戚家串门，路上被秦皇岛白塔

岭派出所警察绑架，温玉霞被劫持到

秦皇岛拘留所拘留半个月，于 4 月 6

日回家。温玉兰被劫持到秦皇岛看守

所非法关押至今。 

◎4 月 1 日 3 点左右，河北高碑

店东马营乡法轮功学员赵兰英、苗素

荣，在田屯村，被东马营派出所三个

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并进行非法讯

问，随后，被拉到高碑店市医院强行

检查身体，又送到高碑店拘留所，遭

到拒收。 

回到派出所后，赵兰英被叫白洁

的警察铐在椅子上，叫嚣不写保证就

不放人，就折磨你，不让睡觉，关在

小黑屋里有半小时。4 月 2 日凌晨 3

点，让赵兰英、苗素荣回家。◇ 


